
石财罚字〔2024〕2号

石城县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一、相关当事人

当事人：江西锆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802MA3ACWF935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城南专业市场盛隆国贸城钓源大道36号6幢3-32号

联系电话：0796-83***01 

二、违法事实和法律依据

据反映，当事人江西锆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锆蒽公司）参加石城县人民医院眼科手术显微镜等医疗设备采购项目（项目编号：DJJ2023-SC-J001，以下简称：本项目）涉嫌虚假响应行为，本机关依法启动监督检查。

经查，锆蒽公司于2023年10月25日参加本项目，并提交（系统上传）《谈判响应文件》。在《谈判响应文件》的“技术规格响应/偏离表”中“眼科手术显微镜、高能量激光疼痛治疗系统、手术动力装置、角膜内皮细胞计、三氧治疗仪、数码裂隙灯”的“谈判文件要求”和“响应要求”的内容均一致，“正偏离/负偏离”的内容均为“无偏离”，且承诺“完全响应谈判文件三、采购需求规定的所有技术要求，并按规定的技术要求进行履约”。在《谈判响应文件》的“商务条款响应及偏离表”中“交货期、质保期、付款方式、售后服务、验收要求、验收方案”的“谈判文件要求”和“响应要求”的内容均一致，且承诺“完全响应谈判文件三、采购需求规定的所有技术要求，并按规定的技术要求进行履约”。同时，在《谈判响应文件》中提供了上海美沃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凌云光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发现量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陕西金正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苏州康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制造商授权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医疗器械生产产品登记表》《营业执照》《技术参数》《配置清单》等材料。

经本机关依法向苏州康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调查发现锆蒽公司提交《谈判响应文件》的“技术规格响应/偏离表”中，数码裂隙灯的多项技术参数与苏州康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说明的产品真实技术参数不同，存在产品技术参数虚假响应的事实。具体为：5、屈光度补偿调节，锆蒽公司响应-7D～+7D，真实技术参数是屈光度调节：>土5D；6、瞳距调节范围，锆蒽公司响应52mm-85mm，真实技术参数是瞳距距离可调55～72mm；7、视场公称直径，锆蒽公司响应6X：33mm;10X：22mm;16X:14mm;25X:

8.5mm;40X：5.5mm，真实技术参数是φ35mm、φ23mm、φ14mm、φ9mm、φ5.5mm；13、光斑直径，锆蒽公司响应φ0.2、φ1、φ3、φ5、φ10、φ14（mm），真实技术参数是光斑直径：φ14、φ10、φ8、φ5、φ3、φ2、φ0.2（mm）或者φ9、φ8、φ5、φ3、φ2、φ0.2（mm）；15、照明灯泡，锆蒽公司响应暖色LED，真实技术参数是照明灯泡：12V50W或12V30W进口卤钨灯灯泡。同时，苏州康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称未向锆蒽公司出具过《数码裂隙灯技术参数》《配置清单》《售后服务承诺书》等材料，锆蒽公司伪造了前述材料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以上事实有本项目的《竞争性谈判文件》，苏州康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的《回复函》，锆蒽公司的《谈判响应文件》《情况说明书》、当事人的《询问笔录》等证据为凭。

锆蒽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三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本机关已作出《石城县财政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石财罚先告字〔2024〕2号）送达至锆蒽公司，告知锆蒽公司依法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以及听证的权利。锆蒽公司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机关送达了《放弃权利申请书》，放弃陈述和申辩权利。锆蒽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出听证申请。

三、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锆蒽公司作出处以采购金额（155.9万元）千分之五的罚款，即人民币：柒仟柒佰玖拾伍元整（0.7795万元），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行政处罚。

限锆蒽公司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凭缴款码36073524000716124465通过微信公众号江西财政一般性缴款码缴款或支付宝赣服通、非税收入代收银行核缴非税收入等方式缴纳罚款（咨询电话：0797-5711615）。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一）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四、权利告知

锆蒽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石城县人民政府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石城县人民法院或者于都县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诉讼。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石城县财政局

2024年1月31日


抄送：江西省财政厅、赣州市财政局，石城县纪委监委、石城县司法局、石城县卫生健康委员会、石城县人民医院，江西大京九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石城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4年1月3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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